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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Iwanicki（註1）的觀點，有效的

教師評鑑機制取決於下列三項關鍵因素：

其一、評鑑哲學及目的：了解為何要評

鑑，這是「Why」的問題；其二、評鑑標

準及規準：界定教師應扮演的角色與責

任，這是「What」的問題；其三、評鑑

程序：讓評鑑能順利進行，這是「How」

的問題。本文擬就這三部分進行探討，釐

清大學教師評鑑的基本理念，期望各大學

校院於推展教師評鑑之際，能從中獲得若

干啟示，進而建構一套較為有效的教師評

鑑制度。

Why：為何評鑑？ 

任何有關評鑑議題的討論，首先必須釐

清評鑑目的。一般而言，大學教師評鑑一

方面具有形成性評鑑的功能，善用評鑑結

果可以支持教師發展、成長與自我改進；

另一方面，大學教師評鑑亦具有總結性評

鑑的功能，其評鑑結果可作為教師長聘、

升遷、任用、薪資核發等人事決定。

因此，若從發展過程的角度來看，大

學教師評鑑目的通常在於提供教師表現的

資訊，作為教師改進與發展的參考；若採

取行政控制的立場，大學教師評鑑目的則

在於進行人事決定之用，作為教師升等、

聘任、續聘長聘、獎勵、懲罰之依據。顯

然，大學教師評鑑目的大致可區分為「績

效控制／人事決定」和「專業發展／改進

表現」兩種。前者著重於學校需求的滿足

或組織發展的達成，藉以提升學校績效及

其競爭力；後者則強調教師知識、能力與

態度的發展，以改善教師的專業表現。

上述這兩種評鑑目的是相容或互斥？不

同的學者有不同的見解，見仁見智，且未

有實徵研究作為論述的基礎。Seldin（註

2）認為這兩種評鑑目的都很重要，但必

須分開處理，因為一個評鑑系統無法同時

達成這兩種目的。

另一方面，根據Miller（註3）的看法，

兼顧「績效控制／人事決定」和「專業發

展／改進表現」的雙元評鑑系統乃是一種

理想，但卻受到時間、金錢、人事實務等

因素的限制，難以實現。值得反省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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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當前各大學校院所規劃或實施的教師

評鑑制度，大都著眼於績效管理與控制的

思維，甚少考量教師專業發展的課題。

 What：評鑑什麼？

評鑑標準（evaluation standard）係判

斷受評對象優點或價值的依據，意指評鑑

的範圍或內容。如果評鑑標準不夠具體明

確或是選擇不重要的項目，評鑑的結果自

然沒有意義，其關係到評鑑結果的準確性

及公信力，故評鑑標準的研訂相當重要且

至為關鍵。

然而，要具備什麼樣的標準，才算是稱

職的大學教師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

要了解大學教師的任務是什麼？責任與角

色何在？大學教師的工作有哪些？對這些

問題有完整的了解之後，再去分析大學教

師所需要的知識、技能與態度，從而建構

適切的評鑑標準。

大學教師的任務至少應包括：教學、

研究、服務等三項，若將「輔導」獨立出

來，則與＜大學法＞第18條相互呼應，

初步歸納為：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等

四項。因此，對於大學教師評鑑及其評鑑

標準的探討，亦可從教學、研究、輔導與

服務等方面著手。

惟長期以來大學校園瀰漫著「重研究、

輕教學」的氛圍，如此一來不僅誤導了

學校的發展，也讓教師的專業特色無從發

揮。是以，大學必須以更寬廣的視野重新

看待「學術」這一行，考量學校脈絡、定

位與特色，並衡酌教師的實際需求，研訂

一套適切的教師評鑑標準。

How：如何評鑑？ 

教師評鑑為一動態的循環過程，其實施

程序亦頗為複雜。倘若各大學能夠規劃及

設計一套完整的教師評鑑步驟，將有助於

此項工作的推展。Arreola（註4）在＜發

展完整的大學教師評鑑系統：大學教師和

行政人員手冊＞一書中，提出大學教師評

鑑制度設計的八個步驟如下：

             

步驟一：決定大學教師角色模式：一般而

言，「教學／研究／服務」三元模式，乃

是常用的大學教師角色模式。

步驟二：決定大學教師角色模式的參數

值：例如，在「教學／研究／服務」三

元模式中，教學占「30～60%」、研究占

「30～70%」、服務占「5～15%」。

步驟三：界定大學教師角色模式中的各項

角色：進一步界定教學、研究、服務的概

念及內涵，以及可能涵括的評鑑項目。

步驟四：決定角色成份的權重：針對教

學、研究、服務各項下的角色進行加權配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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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決定適切的資訊來源：從多層面

的角度來蒐集教師表現的資訊。

步驟六：決定資訊來源的權重：分析各種

資訊來源的影響並賦予相對權重。

步驟七：決定如何蒐集資訊：透過多元方

法來蒐集資訊。

步驟八：完成大學教師評鑑制度：選擇或

設計評鑑格式、評量表。

上述八個步驟的實施過程相當系統化，

在美國已有多所大學應用於教師評鑑制度

的規劃及實施。教師評鑑為一持續進行的

動態歷程，其評鑑程序經由多年多次的推

展，不斷加以檢討、修正、調整、改善，

逐漸趨於周延完善。

大學教師評鑑在臺灣的經驗不多，許

多學校亦剛起步規劃，很難立即達到系統

化、制度化的境界，因此，各大學校院宜

掌握教師評鑑的原則，同時借鏡他校的成

果及經驗，並考量學校本身的歷史文化脈

絡，期能在「做中學」的行動反思中，建

構永續的教師評鑑機制。

　　

教師評鑑的十項指引

最後，本文以Neal（註5）提出有關大

學教師評鑑的十項一般性指引，作為各大

學建立成功的大學教師評鑑制度之參考。

這十項指引如下：

原則一：確認清楚的評鑑目的，而所有的

評鑑過程都要符合評鑑目的之要求。

原則二：教師要參與所有的評鑑活動。

原則三：對評鑑過程的行政承諾，例如：

正當的評鑑程序、提供評鑑標準的書面資

料等。

原則四：平衡機構需求和教師需求。

原則五：連結評鑑與教師發展及報酬。

原則六：所有的評鑑程序要一致且公平。

原則七：多元的評鑑資料來源。

原則八：評鑑政策及實務要與人權指引一

致。

原則九：採行既有的評鑑方案必須適合學

校需求及傳統。

原則十：包含多層面的評估及訴求。

上述各項原則若運用於大學教師評鑑

程序中，Neal認為可以達成三項目標：

（一）再開啟行政人員與教師對於教師效

能的溝通之路；（二）降低教師對教師評

鑑的抗拒；（三）將評鑑統整於人事決定

及教師發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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